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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處分書 114年度法義字第145號 

 

當事人：廖○忠（已歿）       

        李○奇（已歿）          

        廖  河（已歿）         

        廖  燦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陳○子                  

廖○忠、李○奇、廖○、廖○、陳○子等 5人因人身自由受拘束案件，

經本部依職權調查後，處分如下： 

    主   文   

確認廖○忠於民國 42年 1月間所受國防部保密局拘束人身自由計 24

日為行政不法。 

確認李○奇於民國 42年 1月間所受國防部保密局拘束人身自由計 19

日為行政不法。 

確認廖○於民國 41 年 12 月 29 日至 42 年 1 月 7 日所受國防部保密

局拘束人身自由為行政不法。 

確認廖○於民國 42 年 2 月 17 日至同年 3 月 3 日所受國防部保密局

拘束人身自由為行政不法。 

確認陳○子於民國 42 年 1 月 15 日至同年 2 月 7 日所受國防部保密

局拘束人身自由為行政不法。 

    事   實 

一、34 年 8 月中國共產黨中央派具舊臺灣共產黨經驗，並曾參與中

共「長征」之黨員蔡○乾為「臺灣省工作委員會」（下稱省工委會）

書記，並受指示至臺灣發展地方組織，蔡○乾旋由延安出發，前

往由中共華中局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領導機構），請調張○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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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人擔任省工委幹部，一同前往臺灣，負責聯絡、吸收人員參加

組織等工作。待前置作業穩妥，蔡○乾遂於35年與幹部分別返臺，

潛入基隆、臺北等地活動；同年 7 月，省工委會正式成立，主要

任務為擴張臺灣各地區組織、進行政治宣傳等工作。蔡○乾甫抵

臺之初，在臺共黨發展遲緩，因關係尚需建立，組織力量並未迅

速擴張。同年，蔡○乾經由同為黨員之藍○谷介紹，認識陳○江。

陳○江於同年 10 月與陳○慶等人結識，又在因緣際會下拜訪謝○

紅時結識張○忠，並於 36 年 6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，接受蔡○

乾之指揮。(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 1 輯，國家安全局，出版年不明） 

二、36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，省工委會僅有黨員 70 多人，部分成員

亦有參與反抗行動，然因力量有限，且國府隨以軍隊鎮壓、全島

清鄉，抗爭終告失敗。二二八事件後，人民對國府接收臺灣後之

情形，以及在二二八事件中之處置手段，普遍有所不滿，為宣洩

這股對政府與現實不滿之情緒、或為改善當時的臺灣社會，部分

人民轉向社會主義尋找出口，中共亦加強宣傳力道，使得省工委

會逐漸具備發展空間，組織得以開始迅速發展。37 年 5 至 6 月間，

中國共產黨中央為全盤檢討對臺工作，在香港舉行「臺灣工作幹

部會議」（即「香港會議」），召開該會議目的之一，即為協調釐清

有關中共對臺灣地下黨之領導權歸屬問題並取得共識，以及對於

臺灣未來如何進行相關工作之研議並做成決議。當時決議包括：

一、估計臺灣的現勢及前途。二、加強學工農運工作。三、加強黨

的組織工作。四、加強敵軍工作。本次會議參與者包含蔡○乾、謝

○紅、張○忠、洪○樵、李○兜等人，於會後省工委會之各省級工

委分別負責臺灣不同區域，組織持續增強，中國共產黨中央上級

獲悉臺灣將成為國府之反共基地，更派遣人員來臺負責組織工作。

（林正慧，2009）（林威杰，2021）（國家人權記憶庫/撰寫者：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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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慧） 

三、38 年 5 月上旬，蔡○乾聯繫陳○江、陳○農、許○寬等人密會，

討論有關意圖於臺灣北部深山建立解放區和游擊區，惟因蔡對山

區地理環境並不熟悉，故由眾人再行蒐集資料後，乃定下臺北縣

石碇鄉鹿窟山區為未來籌辦武裝基地之目標。同年夏，蔡○乾命

陳○江籌設印刷廠（即「大安印刷廠」），由陳○江指派黨員蕭○

裕，向當時的礦業鉅子劉○募得舊臺幣上億元，復由黨員呂○若

掛名負責人，黨員劉○坤等人負責實際印刷工作，該廠表面上係

印刷一般書籍，實則秘密提供左翼份子聚會，並印刷如《黨員手

冊》等中共地下黨之宣傳、教育資料，供組織發展之用。惟因當

時政府強力掃蕩左翼份子，整頓臺灣內部之手段雷厲風行，導致

基隆中學鍾○東校長等人所辦之《光明報》被破獲，時局嚴峻，

大安印刷廠被迫結束、撤離，在臺之中國共產黨黨員四處逃散。 

(林邑軒，2018)  

四、同（38）年 9 月，陳○江見緝捕行動越加嚴峻，故與其弟陳○和

由臺北縣石碇鄉鹿窟村本地人之黨員陳○慶，於鹿窟山區開始發

展組織，籌組基地，建立「北區武裝委員會」，並與當地村長陳○

旺、陳○其父子結識，試圖透過陳氏父子之人脈，接近村民、吸

收人員以擴張組織。惟隨時間演進，即使省工委會組織遍佈全臺

各地，卻屢遭破獲，發展進度逐漸受阻，迄 39 年 3 月，蔡○乾

等省工委會主要領導者陸續被捕，並辦理自新，省工委會已幾近

崩潰，更無力持續發展。至 39 年 5 月，蔡○乾等人於中央日報

發表文章呼籲黨員自首，省工委組織已然瓦解，惟尚隱匿於鹿窟

山區的鹿窟基地並未因此受到波及，並與中國共產黨中央華東局

（原中共中央華中局及山東分局）聯繫，經該局指示變更方針，

更因逃至山區之黨員漸增，且鹿窟多雨、氣候不穩，故擬將鹿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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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擴大規模，於是便往地緣鄰近之玉桂嶺、海山、瑞芳等地繼

續發展，隨後成立玉桂嶺基地及曉基地。（薛月順，2023）（歷年

辦理匪案彙編第 1 輯，國家安全局，出版年不明）（國家人權記

憶庫/撰寫者：高淑媛） 

五、40 年底至 41 年間，陳○江等人成立「臺灣人民武裝保衛隊」，吸

收鹿窟當地村民，其中有多數係受到威逼利誘或欺騙不察而加入，

甚至不知其參加何組織，並被要求加入訓練。41 年 11 月，國防

部保密局（下稱保密局）為破獲「臺北市工作委員會電器工人支

部案」，監視調查該支部之書記溫○金，於搜捕時，溫○金僥倖逃

脫，惟於溫宅查獲溫之日記與在某不知名基地受訓之資料，文件

內容包含受訓之日程、自我批評、學習筆記等，且從溫○金家屬

處了解，其曾有約 2 個月去向不明，故雖未能就文件內容確認該

基地位置，但已暴露鹿窟基地之存在，以及該基地之作用。陳○

江等人於獲知溫萬金遭搜捕之消息後，立刻由鹿窟基地撤退至位

於瑞芳之曉基地。 

六、41 年 12 月 26 日，鹿窟基地之連絡員汪○下山籌募基地款項、

打探溫案情形時，經保密局循線逮捕，嚴加審訊後供出鹿窟基地

詳情，該局始得知基地位於何處。同年 12 月 28 日，臺灣省保安

司令部（下稱保安司令部）、保密局共同包圍文山地區；同年 12

月 29 日，保安司令部、保密局及臺北衛戍司令部等單位正式開

始進行拘捕，動員人數多達上千人，進駐鹿窟後，保密局選定鹿

窟菜廟（即光明禪寺）為臨時指揮所，沿路逮捕村民，不分老少，

皆送至菜廟拘禁。因此案受逮捕之人數，據保安司令部 42 年 1

月 3 日（42）安訪字第 001 號代電所載：「二、迭據派遣搜捕山

地潛匪之本部保安處副處長李上校○初電報報告：（一）第 22 師

第 94 團遵於 12 月 29 日 4 時完成對文山山區包圍封鎖，本部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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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保密局人員於 29 日拂曉進駐光明寺，當即分組進行清剿，於

29 日計發現匪第 3 基地草寮民房 2 處，捕獲匪徒 5 名，外圍封

鎖線上捕獲嫌疑人犯三百餘人，分別審訊處理中。」「（二）30 日

偵悉……外圍封鎖線拘留嫌疑人犯 896 名，經訊明交礦場、村里

領回 711 名，經續訊問者 183 名。」（相差 2 名依監察院 106 年

度國調字第 0018 號調查報告記載過程中擊斃及困斃各 1 名（見

調查報告第 83、85 頁））。 

七、村民經逮捕後送至菜廟，男女混雜拘於一處，拘禁時間不一，期

間無法休息，亦無法洗澡，空間擁擠，必須一個一個緊挨坐或蹲

著，除身體上不適、人身自由受限制外，更有甚者受到保密局刑

求強行取供，以竹棍、槍托等物件毆打（如當事人廖○、陳○子）、

用針刺指甲、拔除指甲、鋼筆夾手指、灌水、倒吊等酷刑，導致

包含本件當事人等終身殘疾、精神崩潰（如當事人李○奇、廖○

忠、廖○），亦有因人身自由受拘束期間遭受迫害而於獲釋後自

殺者（如當事人廖○），不在少數。在保密局完成偵訊後，當場釋

放部分村民，其餘則送保安司令部，繼續偵查審判之程序。故就

案件背景觀之，當時政府為掃除中國共產黨勢力，大規模入山搜

捕新北市鹿窟地區村民，並為取得口供而侵害人身自由及刑求，

此通稱為「鹿窟事件」。 

八、行政院秘書長於112年 6月 8日就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112年

度「通案統整監察院歷年調查國家不法行為所致相關權利損害之

案」專案報告意見第 2點所載李○奇等 6 名鹿窟事件未遭判處刑

事有罪判決之村民，請本部研處是否依職權進行調查，本部爰立

案職權調查。 

    理   由 

一、就上述李○奇等 6 名鹿窟事件未遭判處刑事有罪判決之村民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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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顏○桂於 112 年 8 月 1 日向本部申請平復行政不法，業經本部

於 114 年 3 月 19 日以 114 年度法義字第 11 號處分書確認為行政

不法，合先陳明。 

二、調查經過： 

（一）本部函請下列戶政事務所提供當事人等 5 人之戶籍資料，調

查情形分述如下： 

1.本部於 114 年 6 月 10 日函請新北市汐止戶政事務所提供

當事人廖○忠及其家屬之戶籍資料，該所於 114 年 6 月 18

日函復本部當事人廖○忠及其家屬戶籍資料 1份。 

2.本部於 114 年 10 月 7 日函請新北市新店戶政事務所提供

當事人李○奇之戶籍，該所於 114 年 10 月 15 日函復本部

提供當事人李○奇戶籍資料 1份。 

3.本部於 114 年 7 月 15 日函請新北市汐止戶政事務所提供

當事人廖○之戶籍資料，該所於 114 年 7 月 16 日函復提

供當事人廖○戶籍資料 1 頁。 

4.本部於 114年 7月 3日函請臺北市信義區戶政事務所提供

當事人陳○子之戶籍資料，該所於 114 年 7月 3日函復提

供當事人陳○子戶籍資料 1份。 

5.本部於 114年 7月 3日函請新北市汐止戶政事務所提供當

事人廖○之戶籍資料，該所於 114 年 7 月 4 日函復提供當

事人廖○戶籍資料 1 頁。 

（二）本部於 114年 4月 9日函請監察院提供有關106年度國調字

第 0018 號調查報告之原卷檔案，該院於 114 年 5月 26 日函

復 106 國調 18「鹿窟事件案」檔卷資料計 7宗（均為原卷）。 

（三）本部參考監察院 106 年度國調字第 0018 號、0022 號調查報

告及《寒村的哭泣－鹿窟事件》、《鹿窟風雲：80 憶往－李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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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回憶錄》、《鹿窟事件調查研究》、《鹿窟寒村餘生 陳○得

回憶錄》等鹿窟事件相關書籍。 

（四）本部於 113 年 12 月 6 日、114 年 4 月 9 日函請國家發展委

員會檔案管理局（下稱檔管局）提供鹿窟事件之國家檔案，

該局分別於 113 年 12 月 19 日、114 年 4 月 16 日函復提供

「鹿窟事件」、「鹿窟事件及安全考管」、「保密局呈報破獲共

產組織辦理情形」、「國防部防諜案」、「鹿窟專案」、「破獲臺

北縣汐止鎮以南鹿窟匪武裝基地及文山區瑞芳以南山區等

匪武裝基地等經過」相關檔案共 13,832 頁，及本部於「國

家檔案資訊網」逕行查詢並下載「蕭○基等叛亂」、「許○

寬等叛亂」國家檔案公開影像。 

三、處分理由： 

（一）促進轉型正義條例（下稱促轉條例）第 6 條之 1所稱「行政

不法」，係指同條第 1 項所規定之「威權統治時期，政府機

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

秩序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

處分或事實行為」 

1.按威權統治時期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

之目的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人

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，應由法務

部依職權或申請確認不法，以平復行政不法，促轉條例第

6 條之 1 第 1項及第 11 條之 2第 1 項定有明文。 

2.次按促轉條例第 1 條第 2項規定，轉型正義應匡正之國家

不法行為，係「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行

為與結果」；第 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

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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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」，因而須符合

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」所為「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由或

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」，並同時是「為達成

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」而為之，方能確認為「行政不法」

之範疇。 

3.關於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」之意涵及內含之各項基本原則，

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理由書中有如下闡釋：「我國憲

法雖未明定不可變更之條款，然憲法條文中，諸如：第 1

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、第 2 條國民主權原則、第二

章保障人民權利、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，具有

本質之重要性，亦為憲法基本原則之所在。基於前述規定

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（參照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 5

條第 5 項及本院釋字第 381 號解釋參照），乃現行憲法賴

以存立之基礎，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。」此

一解釋足為理解促轉條例所定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」概念

之依循。 

4.又憲法第 8條第 1 項規定，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，非

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，不得審問處罰。其所稱「依法定程序」，

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，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

告之身分，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，須以法律規定，其內

容更須實質正當，並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相關之條件（司

法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參照）。 

5.再按 114年 10月 13日修正之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

及行政不法審查會組織及運作辦法（下稱審查會辦法）第

21 條規定：「審查會依本條例第 6 條之 2 第 2 項審議平復

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案件，於事實難以證明確實存在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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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證據認其可能存在時，應為有利於權利受損之人之認

定。」其立法理由即為威權統治時期之司法不法及行政不

法案件因年代久遠，相關事證調查不易，為保障當事人權

益，審查會審議該等案件，於事實難以證明確實存在，而

有證據認其可能存在時，應為有利於當事人之認定。 

（二）廖○忠於 42 年間遭逮捕而受拘束人身自由部分，屬威權統

治時期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違

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身自由之事實行為 

1.經查，「寒村的哭泣－鹿窟事件」（張炎憲、陳鳳華，2000）

書籍中，提及「汐止大崎頭：廖○忠（兄，發瘋釋放）」，

並於書籍中收錄當事人廖○忠之子廖○錠於 88 年 10 月 6

日之訪問記錄，內容略以： 

(1)「那日早上，我準備去上學，兵仔來厝將爸爸掠去，聽

說被掠去的人第 1 個禮拜都不會被打，一直到被供出

來之後，才會開始刑求，爸爸的情形也是一樣，他很早

被掠去菜廟，1禮拜後就放他回來。」 

(2)「爸爸從菜廟回來，經過沒幾天，兵仔第 2 次就又來

掠……沒想到這次去，一直到發瘋才放回來。」 

(3)「爸爸第 2次被掠到放回來，這中間將近有 2、3個禮

拜。大約是菜廟內那些人被送去臺北前的幾天，才放回

來……。」 

(4)「為什麼爸爸會被掠，我想是別人亂供出來。爸爸第 1

次被掠放回來時，曾說兵仔掠他們去廟裡，並沒要辦他，

只是要慢慢過濾，一直到掠對人之後，才要送去臺北。

所以爸爸 1禮拜之後，才能沒代誌回來。」 

2.次查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42 年 1月 3 日（42）安訪字第 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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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代電內容略以：「二、迭據派遣搜捕山地潛匪之本部保安

處副處長李上校○初電報報告：『……（四）元月 1 日頂

紙寮坑方面股匪……另捕獲匪人民武裝保衛隊隊員……

廖○忠及婦女隊員高○玉等 7 名……』」及保密局 42 年 1

月 25 日實辨字第 921 號報告（毛○鳳呈），事由：「為將

破獲共匪鹿窟基地繼續辦理情形報情鑒核由」，內容略以：

「丙、捕獲人犯統計……（二）以上人犯……廖○忠、周

○匏等二名有重病……均准暫行保釋……其餘人犯計有

52 名由宋大隊長派員解送保安司令部收監，另 48 名解押

本部看管。」 

3.由前開保安司令部代電可知，廖○忠於 42 年 1 月 1 日受

逮捕，應可堪認，惟斟酌其子廖○錠所言，當事人廖○忠

於 1 月 1 日遭逮捕後 1 週曾獲釋，沒幾天復遭第 2 次逮

捕，經過 2 至 3週後方獲釋，惟未能得知獲釋日期。另由

現存檔案亦未能查得當事人於人身自由受拘束之期間有

無曾經獲釋之事實，故依審查會辦法第 21 條規定，於事

實難以證明確實存在，而有證據認其可能存在時，應為有

利於權利受損之人之認定，以 42 年 1 月 1 日受逮捕之日

起，至 1 月 25 日簽呈記載當事人准予保釋之日計算，認

定當事人廖○忠於42年1月 1日至7日人身自由受拘束，

獲釋隔日至同年 1 月 25 日間人身自由再受拘束共 24 日。 

4.綜上所述，顯係政府機關為鞏固威權統治，於當事人廖○

忠未有涉案實據之情形下，即浮濫逮捕受牽連之村民，未

依憲法所保障之法定程序，即逮捕當事人廖○忠並拘束其

人身自由，甚至刑求，實屬政府基於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

為確立統治權威不容冒犯之地位所為，經斟酌全部事證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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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，嚴重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侵害人民人身自由，核

屬促轉條例第 6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應予平復之「行政不

法」。 

（三）李○奇於 42 年間遭逮捕而受拘束人身自由部分，屬威權統

治時期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違

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身自由之事實行為 

1.經查，「寒村的哭泣－鹿窟事件」（張炎憲、陳鳳華，2000）

書籍中收錄鹿窟事件受難者李○之子李○福及同為受難

者蕭○基之長子蕭○郎於 89 年 3 月 8 日之訪問紀錄，與

監察院於 105 年 5 月 30 日對李○奇之子李○家之訪談，

內容略以： 

(1)李○福：「耳空龜（當地地名）掠爸爸以外，還有掠我

們親堂李○本，我們是同祖先，阿公是親兄弟。他們兩

個可能是同一天被掠，三叔李○奇比爸爸（指李○）晚

幾天給掠去，在裡面刑到發瘋，才放回來。三叔被掠前

已經娶妻了，我們 3 戶都住附近。」 

(2)蕭○郎：「我曾經問過那時在場的人，李○奇為什麼被

打這麼慘？聽說當時谷○文拿一支手電筒，問有誰知

道山上哪裡有組織共產黨。大家都不說話，只有李○奇

舉手說他知道，一問之下，他也不知道。谷○文很生氣

打他，打他明明不知道卻假裝知道。後來李○奇煩惱他

說的話，兵仔會記錄下來，一直拜託兵仔不要記錄，兵

仔說沒，他還是不放心，一會兒就站起來說要將他講的

話劃掉。谷○文嫌他太吵，生氣將他裝在布袋，丟在地

上，有人一經過，就踢他一腳，有時還用冷水淋。在菜

廟，頭尾大約關十數天，後來在菜廟當場就發瘋，才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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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來。回來之後，經過一段時間治療，才漸漸恢復，開

始能作田、作農。」 

(3)李○家：「父親李○奇被打到全身是傷……當時爸爸 50

幾歲，父親有告訴我們經過，用布袋蓋著一直打，並且

灌水，打昏了繼續打等語。」 

2.由上開口述可證，在李○受逮捕之數日後，李○奇才被抓，

期間大約 10 數天。又據李○42 年 2 月 9 日及同年 3 月 6

日訊問筆錄，筆錄中載明李○受逮捕之日期則有 42 年 1

月 10 日、1 月 12 日 2 種記載，惟比對其子李○福之說法，

李紫與李田本似於同日遭到逮捕。再查李○本 42 年 3 月

6 日訊問筆錄，則記載其為 42 年 1 月 12 日被捕，故應可

推證當事人李○奇被捕之日應晚於 42 年 1 月 12 日，且於

逮捕期間遭刑求。惟由現存檔案尚難證明李○奇遭到逮捕

及獲釋之實際日期及日數，故本部依審查會辦法第 21 條

規定，於事實難以證明確實存在，而有證據認其可能存在

時，應為有利於權利受損之人之認定，爰寬認當事人李○

奇係於 42 年 1 月 12 日之後，遭逮捕 10 數日，而認定其

人身自由受拘束 19 日。 

3.綜上所述，顯係政府機關為鞏固威權統治，於當事人李○

奇未有涉案實據之情形下，即浮濫逮捕受牽連之村民，未

依憲法所保障之法定程序，即逮捕當事人李○奇並拘束其

人身自由，甚至刑求，實屬政府基於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

為確立統治權威不容冒犯之地位所為，經斟酌全部事證結

果，嚴重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侵害人民人身自由，核

屬促轉條例第 6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應予平復之「行政不

法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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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廖○於 41 年至 42 年間遭逮捕而受拘束人身自由部分，屬威

權統治時期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

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身自由之事實行為 

1.經查，依監察院 106 年度國調字第 0018 號調查報告所載，

鹿窟事件受難者陳○得於 105年 8月 8日受監察院訪談時

提及：「事件發生於 41 年 12 月 29 日，父親廖○當日無緣

無故被押走，兵仔拿槍恐嚇他，威脅說要槍斃我父親，我

父親回到家，說他們有打他，並疲勞轟炸他，逼供的過程

十分荒謬，我父親受不了這些殘忍的對待，十分難過，並

且精神錯亂」、陳○得於 105 年 11 月 4 日受監察院訪談錄

影時提及：「我父親（指廖○）要去汐止那天，在途中無緣

無故被包抄的兵隊押去，押去鹿窟菜廟被刑被打，刑求到

沒辦法的時候，精神發瘋了，到沒辦法、崩潰的狀態」，以

及「鹿窟事件研究調查」（張炎憲、高淑媛，1998）書籍中

收錄鹿窟事件受難者李○城於 85 年 8 月 23 日、9月 18 日

之訪問紀錄，該內容略以：「廖○什麼事都不懂，被捉去，

硬打，打得太過火，不成人形，叫他先回家。回家後，忍

受不住痛苦，在屋角自殺」等語。再參酌保密局於 41 年

12 月 28 日偕同軍、警包圍鹿窟基地周邊區域，並於同年

月 29 日開始進行搜捕基地幹部及當地村民等情，是當事

人廖○於 41 年 12 月 29 日遭逮捕之事實，堪以認定。 

2.次查，依本部向檔管局調得之國家安全局「鹿窟事件」國

家檔案，其中保密局 42 年 1 月 25 日實辨字第 921 號報告

（毛○鳳呈），事由：「為將破獲共匪鹿窟基地繼續辦理情

形報情鑒核由」，內容略以：「丙、捕獲人犯統計……（二）

以上人犯除……廖○一名因病保外自殺（按廖犯於本月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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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突然發瘋乃保外就醫，詎料該犯返家後，悔恨交煎、頓

萌短見，於 8日晨在家自縊身死）外，其餘人犯計有 52 名

由宋大隊長派員解送保安司令部收監，另 48 名解押本局

看管。」可知當事人遭逮捕並受拘束人身自由至 42 年 1 月

7 日獲准保外就醫。是以，當事人廖○於 41 年 12 月 29 日

至 42 年 1 月 7日受拘束人身自由共 10 日，應可堪認。 

3.綜上所述，顯係政府機關為鞏固威權統治，於當事人廖○

未有涉案實據之情形下，即浮濫逮捕受牽連之村民，未依

憲法所保障之法定程序，即逮捕當事人廖○並拘束其人身

自由，甚至刑求，實屬政府基於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為

確立統治權威不容冒犯之地位所為，經斟酌全部事證結果，

嚴重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侵害人民人身自由，核屬促

轉條例第 6條之 1 第 1 項所定應予平復之「行政不法」。 

（五）廖○於 42 年間遭逮捕而受拘束人身自由部分，屬威權統治

時期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違反

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身自由之事實行為 

1.經查，依監察院 106 年度國調字第 0018 號調查報告所載，

當事人廖○於 105 年 6 月 16 日受監察院訪談時提及：「當

時才小學五年級(當時是 16 歲左右)什麼也不懂，一捉去

就被用竹棍子打我屁股。後來軍人說這傢伙沒用就把我放

走了」等語。再參酌保密局於 41 年 12 月 28 日偕同軍、

警包圍鹿窟基地周邊區域，並於同年月 29 日開始進行搜

捕基地幹部及當地村民等情，與訪談之時空背景相符，是

當事人廖○遭逮捕之事實應可堪認，惟尚無法得知當事人

廖○實際遭逮捕及釋放之日期。 

2.次查，依保安司令部 42 年 1 月 9日（42）安訪字第 030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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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電記載略以：「二、繼據派遣搜捕文山山地潛匪之本部保

安處副處長李上校○初電報報告：……（三）元月六日繼

續搜獲匪重要外來幹部許○寬（化名老彭）、陳○陽（化名

老闕）、老廖等 3 名，並續捕匪人民武裝保衛隊隊員鄭○

英、廖○、鄭○發、李○成、廖○塗、廖○、廖○等 7名，

女隊員李○好、廖李○裏、李王○縀、李○蘭、廖○、李

○等 6名，依據獲案匪幹供述潛匪企圖分股突圍，我刻正

案原計劃加強搜索中。」可知當事人廖○係保安司令部名

列之搜捕對象之一，並截至 42 年 1 月 9 日（代電簽報日

期）前尚未遭捕獲。 

3.再查，保密局及保安司令部聯合結案小組 42 年 3月 25 日

簽呈記載略以：「簽報偵辦汐止以南匪鹿窟武裝基地一案

結果及處理意見由：一、臺灣省保安司令部、國防部保密

局會同于 41 年 12 月 28 日起至 42 年 3 月 3 日止，在臺北

縣汐止鎮與石碇鄉交界山區破獲匪鹿窟武裝基地一案，計

擊斃匪基地指導員劉○坤 1 名，匪連絡員廖○1 名，並捕

獲外來匪幹暨在該地之匪人民武裝保衛隊隊員計 112 名，

受理自首份子廖○福等 119 名，合計受理案犯 231 名，業

經全部偵訊完畢。二、本案自首份子廖○福等 119 名之訊

問筆錄及調查表、脫黨宣誓書等各 119 份，擬移送保安司

令部督導組統一辦理」、保密局及保安司令部 42 年 7 月 6

日（42）安訪字第 0622 號報告所附之〈汐止以南山區匪

鹿窟武裝基地破獲經過報告書〉記載略以：「三、案犯處理

情形：本案計捕獲匪犯陳○陽等 112 名，受理自首份子 120

名，業由本局/部成立聯合結案小組，訊據該等參加朱毛匪

幫及偽臺灣人民武裝保衛隊接受匪幫訓練為匪工作不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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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其處理情形如左：……（三）自首之匪人民武裝保衛隊

隊員廖○福等 120 名，已附同訊問筆錄、調查表及脫黨宣

誓書等各 120 份，移送本部督導組統一辦理自首手續」及

「國防部保密局/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破獲匪鹿窟武裝基地

自首匪犯名冊」記載：「自首日期：2 月 17 日，姓名：廖

○，宣誓日期：3 月 3 日」，可知當事人廖○於 42 年 2 月

17 日遭聯合結案小組調查及訊問，而後為自首，並於 3 月

3 日立下脫黨宣誓書。 

4.雖依所查現存檔案資料以觀，尚無法查得當事人廖○遭逮

捕及釋放之實際日期及日數，惟參酌上開檔案、當事人廖

○之陳述及審查會辦法第 21 條之規定，於事實難以證明

確實存在，而有證據認其可能存在時，應為有利於權利受

損之人之認定，爰寬認當事人廖○於 42 年 2 月 17 日至同

年 3 月 3 日受拘束人身自由共 15 日。 

5.綜上所述，顯係政府機關為鞏固威權統治，於當事人廖○

未有涉案實據之情形下，即浮濫逮捕受牽連之村民，未依

憲法所保障之法定程序，即逮捕當事人廖○並拘束其人身

自由，實屬政府基於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為確立統治權

威不容冒犯之地位所為，經斟酌全部事證結果，嚴重違反

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侵害人民人身自由，核屬促轉條例第

6 條之 1 第 1項所定應予平復之「行政不法」。 

（六）陳○子於 42 年間遭逮捕而受拘束人身自由部分，屬威權統

治時期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違

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身自由之事實行為 

1.經查，依監察院 106 年度國調字第 0018 號調查報告所載，

當事人陳○子於 105 年 5 月 30 日受監察院訪談時提及：



17 

 

「我當時年約 13 歲，我被打的很慘……保密局的人一直

認為是我叫共產黨跑掉的，不然為何上山後都抓不到人？

我說我年紀這麼小，假如真有共產黨，他們為何會聽我的？

打我的人(後來知道他叫莊○)他告訴我不講的話五分鐘

打一次！我說把我打死我也不知道，他說我嘴硬，於是一

直打，打到竹子都扁了」，以及「寒村的哭泣－鹿窟事件」

（張炎憲、陳鳳華，2000）書籍中收錄鹿窟事件受難者謝

天賜於 88 年 5 月 22 日之訪問紀錄，該內容略以：「陳○

其（按：陳○子之兄）被掠，在保密局和我關一間。他說：

當時在逃亡時，兵仔掠不到他，掠他的小妹陳○子來毒打，

打得很厲害」等語、受難者家屬陳○竹於 88 年 5月 15 日

之訪問紀錄，該內容略以：「我的堂姐陳○子，是陳銀同父

異母的妹妹，大我 2 歲。兵仔為了要問出陳○旺（按：陳

○子之父）、陳○其藏身之處，將她掠去鹿窟菜廟，打得不

能坐椅子，手指頭痛到不能拿湯匙，她還是堅持沒講出來，

後來就放回來」等語。再依保安司令部「許○寬等叛亂」

卷內陳○其之訊問筆錄記載其係 42 年 1 月 24 日遭逮捕、

陳○旺之訊問筆錄記載其係 42 年 1 月 16 日遭逮捕，並參

酌保密局於 41 年 12 月 28 日偕同軍、警包圍鹿窟基地周

邊區域，並於同年月 29 日開始進行搜捕基地幹部及當地

村民等情，與訪問紀錄所述時空背景相符，是當事人陳○

子遭逮捕之事實應可認定，惟無法得知當事人陳○子實際

遭逮捕之日期，僅能推知軍方為調查陳○旺、陳○其之藏

身處而將當事人陳○子逮捕，並予刑求，其遭逮捕之日應

早於陳○旺、陳○其受捕獲之日即 42 年 1 月 16 日前，嗣

因其堅決不肯透漏陳○旺及陳○其之行蹤，軍方便作罷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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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釋放。 

2.次查，依上開聯合結案小組 42 年 3 月 25 日簽呈、保密局

及保安司令部 42 年 7 月 6 日（42）安訪字第 0622 號報告

所附之〈汐止以南山區匪鹿窟武裝基地破獲經過報告書〉

之記載，以及「國防部保密局/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破獲匪鹿

窟武裝基地自首匪犯名冊」記載：「自首日期：2月 7 日，

姓名：陳○子，宣誓日期：2月 7日」，可知當事人陳○子

於 42 年 2 月 7 日遭聯合結案小組調查及訊問而後自首，

並於同日立下脫黨宣誓書。 

3.雖依所查現存檔案資料以觀，尚無法查得當事人陳○子遭

逮捕及釋放之實際日期及日數，惟參酌上開陳○旺及○田

其之訊問筆錄、當事人陳○子之陳述、謝○賜及陳○竹之

訪問紀錄，以及審查會辦法第 21 條之規定，於事實難以

證明確實存在，而有證據認其可能存在時，應為有利於權

利受損之人之認定，爰寬認當事人陳○子於 42 年 1 月 15

日至同年 2月 7日受拘束人身自由共 24 日。 

4.綜上所述，顯係政府機關為鞏固威權統治，於當事人陳○

子未有涉案實據之情形下，即浮濫逮捕受牽連之村民，未

依憲法所保障之法定程序，即逮捕當事人陳○子並拘束其

人身自由，甚至刑求，實屬政府基於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

為確立統治權威不容冒犯之地位所為，經斟酌全部事證結

果，嚴重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侵害人民人身自由，核

屬促轉條例第 6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應予平復之「行政不

法」。 

三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經本部依職權認定屬應予平復之行政不法，爰依

促轉條例第 6 條之 1 第 1 項及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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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不法審查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26 條，處分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1 月 2 8 日 

 

 

部 長 鄭 銘 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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